
苏黎世保险旅行意外伤害保险索赔申请表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78号广铝国际中心1901室 （部位：自编01） 邮编：510308  

联系电话 : (86) 20 38094863   传真: (86) 20 38094703    官方网站：https://www.zurich.com.cn/                                                                           1-2026 v1 

被保险人/索赔人资料 

保险单号码 

      
被保险人姓名 

      
性别/年龄 

      
身份证/护照号码 

      

联系电话 

      

电邮地址 

      

通讯地址/邮编 

      

银行账户资料 （需填写被保险人本人账户，若为未成年人，请填写法定监护人账户，赔款将通过银行转账支付） 

户名 

      

开户银行（需要具体到省市及地区支行） 

      

账号 

      

申请赔偿事由 

事故发生地点   

        

事故发生日期及时间  

        

请详细描述申请赔偿事由 

      

 

索赔项目和索赔金额 （请在索赔项目下填写需要索赔的金额，并注明币种） 币种：   

医疗补偿 旅程延误 行李延误 旅行变更 个人随身财物 个人钱财损失 个人责任 其他 

                                                

此次损失是否可向其他保险人索赔？□无   □ 有,请列明： 

申请日期 保险公司（或第三方机构）名称 申请内容/项目/物品 是否已赔付 申请金额/赔付金额 

                              

                              

                              

 

填写过程中如需帮助，请拨打苏黎世中国客服热线400-615-5156 （9：00-22：00） 

反保险欺诈提示 

最大诚信是保险合同基本原则，保险欺诈将承担以下责任： 

【刑事责任】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构成犯罪的，最高将受到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故意提供虚

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款件的，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详见《刑法》第 198 条）。 

【民事责任】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

任；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

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公司对其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详见《保险法》第16、27 条）。 

声明及授权 

被保险人 索赔申请人谨此声明，已阅读并知晓以上《反保险欺诈提示》， 以上陈述绝无虚假和隐瞒。被保险人 索赔申请人明白，保险合同的各项规定

不因保险人提供本表或接受索赔证明而受任何影响。 

被保险人 索赔申请人授权任何知悉或拥有被保险人之健康状况、病历、任何治疗或咨询记录、意外事故细节的机构和个人向保险人披露上述信息。被保

险人  索赔申请人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此授权书仍然具有法律效力。本授权之复印件与原件同属有效。 

被保险人/索赔申请人知悉且同意，保险人及其合作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公估机构、救援机构、鉴定机构、再保人、审计机构等）可将被保险人的个人信

息及保单信息用于保单及其服务相关的用途，包括但不限于客户服务、理赔管理、服务品质监控、数据处理、统计、再保险等事宜；被保险人 索赔申请

人同意，保险人可为遵守相关法律（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的要求而向第三方披露被保险人的信息资料。 

被保险人签署： 

 

日期： 

监护人签署（若索赔申请人为未成年人）： 

与索赔申请人关系: 

身份证号码： 

日期： 

https://www.zuric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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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赔资料清单 

索赔证明资料清单  

一般索赔文件 (所有索赔均须提供)： 

1.被保险人/受益人/法定监护人 完整填写索赔申请表； 

2.银行存折/银行卡复印件（仅限 62 开头的银联卡或 19 位的储蓄卡）； 

3.被保险人（及其监护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正反面）； 

4.被保险人与其监护人的关系证明复印件（如适用）； 

境外旅行须提供以下资料： 

5.护照持有人信息页复印件（涉及境外旅游）; 

6.护照出入中国境记录页（人工通道）/国家移民管理局出入境记录（电子通道）（打印时段为投保日前366天）。 

索赔项目/索赔文件（在结案前，请保留索赔文件的原件，我们保留需要客户提供原件的权利）  

索赔项目 索赔文件 

旅行延误 1、承运人出具的延误证明，注明延误时间及原因； 

2、机票/登机牌、船票或行程单； 

3、承运人出具的行李不正常到达报告（即行李延误证明）。 行李延误 

旅行变更 

1、旅游公司出具的原计划旅行行程安排表及实际旅行行程； 

2、自由行请提供行程预订记录，（包括但不限于交通、住宿、门票、路桥费等）； 

3、导致该次旅程改变原因的证明（包括但不限于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死亡证明、伤者/死者与被保险人的关系证

明、警方证明等）； 

4、已交的旅行费用正式发票/收据； 

5、该次旅程实际未使用且不可退还的旅行费用证明或因目的地改变而额外增加费用的证明。 

随身财产 
 

 

1、当地警方记录原件(须事故发生后24小时内报警)； 

2、酒店、承运人等其它相关部门出具的书面证明原

件。 

1、损失物品清单及发票，详细列明购买日期及金额； 

2、维修报价单或收据原件。 

个人钱财 1、现金/旅行支票/汇票的来源证明， 如兑换单。 

旅行证件遗失 1、重置护照及旅行证件的费用发票或收据原件； 

2、重置证件期间支出的旅行及住宿费用发票或收据原件 。 

医药补偿 1、完整的门、急诊病历、诊断证明； 

2、医院签发的医药费/住院费收据； 

3、出院小结、住院清单以及医院出具的所有检查报告单原件。 每日住院津贴 

身故保险金 

1、医院、公安部门或保险公司认可的死亡证明/火化证/户口注销证明； 

2、完整的病历、诊断证明 、抢救记录； 

3、警方事故报告（若涉及）； 

4、法医尸体解剖报告（如有）； 

5、法定继承人公证书原件及所有继承人的身份证证明文件； 

6、索赔申请人所能提供的其他与本项申请相关的材料。 

残疾/烧伤 

保险金 

1、警方证明（如适用）； 

2、完整的病历、诊断证明； 

3、二级或二级以上医院或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或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残鉴定书》或《烧伤鉴定书》。 

双倍给付意外伤害 
1、上述身故保险金/残疾/烧伤保险金所需索赔文件； 

2、所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票据原件。 

慰问探访费 

 

1、被保险人身故或住院证明； 

2、探访人旅行住宿及交通的费用票据； 

3、探访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证明。 

家居保障 

1、警方/消防报告原件；   

2、事故现场照片以及损失清单； 

3、重新购置或维修发票原件； 

4、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相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个人责任 

1、警方证明原件(如有)； 

2、第三者身体所受伤害的医疗文件（如有） 

3、赔偿协议原件 / 判决书、裁决书或调解书原件； 

4、赔偿给付凭证原件。 

5、显示意外发生现场及第三者的财物损失或身体所受的伤害的照片(如有)。 

绑架及非法拘禁 1、当地警方、使领馆或有关当局出具的注明被保险人被绑架或非法拘禁日数的书面证明。 

银行卡盗刷 

1、发行机构出具的载有丢失或失窃的银行卡挂失之前的48小时内发生的银行卡提款或刷卡记录的对账单； 

2、当地警方报案证明或其他有关当局的证明(须在发现银行卡丢失后24小时内报警)； 

3、发现银行卡丢失后24小时内通知发行机构并获取报案/挂失的书面记录。 

 

备注：若有未能列明的情况，保险人有权要求要客户提供进一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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